
徐州工程学院组织员工作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适应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，夯实党建工作基础，建设一支政治坚定、业务精湛、作风过硬、结构合理的专业化组织员队伍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及上级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组织员是学校党委和二级党组织从事党员发展、教育、管理、监督和党组织建设工作的专职党务工作人员，是学校党建工作的骨干力量。
第三条 各二级党组织配备1名组织员，每个院（系）至少配备1名专职组织员。
第四条 组织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1.政治素质好，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忠诚拥护“两个确立”，自觉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
2.业务能力强，熟悉党的建设理论和组织工作业务，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、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和较强的调查研究、文字综合、沟通协调能力。
3.原则性强，党性观念牢，作风正派，坚持原则，公道廉洁，密切联系师生群众，在党员和群众中有较高威信。
4.一般应具有三年以上党龄和党务或相关管理工作经历。
5.身心健康，能全职履行岗位职责。
第五条 组织员主要履行以下职责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负责党员发展全程指导与质量把关。协助二级党组织做好发展党员工作的统筹规划与全过程管理。严格执行发展党员工作程序，对发展党员工作各环节进行具体指导和审核把关，确保材料规范、手续完备，质量过硬。
2.承担党员日常教育管理与党建信息化工作。负责党员教育管理、党费、发展党员培训等日常党务，专职维护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和党内统计系统，规范完成各类党内统计工作，确保数据精准、报表规范。
3.推动党建工作的创新与示范引领。积极培育党建工作品牌，探索党建工作与业务深度融合的新机制与新载体。开展基层典型选树与宣传推广，通过做好先进党组织与优秀个人的推荐工作，深入挖掘和宣传典型案例与优秀事迹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4.协助开展党建督查考核与理论研究工作。参与对基层党组织的常态化督查和年度考核，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进步、全面过硬。密切关注高校党建领域的最新政策、前沿动态与先进经验，加强党建理论研究与调研，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。
5.上级党组织布置的其他工作。
第六条 组织员由学校党委统一领导，党委组织部负责宏观管理、业务指导和统筹协调。专职组织员的日常管理、工作安排由所在党组织负责。
第七条 定期开展组织员培训，党委组织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集中培训，着力提升组织员的履职能力。
第八条 组织员的考核纳入学校教职工年度考核体系，考核结果作为其职务职级晋升、评先评优、绩效奖励的重要依据。对考核不称职者，进行批评教育或岗位调整。
第九条 学校和各二级党组织应为组织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经费保障，支持其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。
第十条 保证组织员队伍的相对稳定。组织员的调整、调动，应事先征求党委组织部的意见。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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